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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证券交易所文件 
 

 

深证上〔2024〕34 号 

 

 

关于对天海融合防务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及相关当事人给予纪律处分的决定 

 

当事人： 

天海融合防务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，住所：上海市松江区

莘砖公路 518号 10 幢 8 层； 

吉春林，天海融合防务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时任副董事长，

泰州市金海运船用设备有限责任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、总经理； 

刘楠，天海融合防务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董事长、总

经理； 

白雪华，天海融合防务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财务总监，

泰州市金海运船用设备有限责任公司时任财务总监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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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露，泰州市金海运船用设备有限责任公司时任执行董事； 

王志宏，泰州市金海运船用设备有限责任公司时任常务副总

经理； 

翟宏玲，泰州市金海运船用设备有限责任公司时任财务负责

人。 

 

一、违规事实 

经查明，天海融合防务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天

海防务）存在以下违规行为： 

2022 年 8 月 3 日,天海防务披露《关于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

的公告》显示，2016 年 3月至 2017 年 12月，天海防务全资子公

司泰州市金海运船用设备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金海运）通过

虚构相关游乐设施贸易业务，虚增金海运 2017 年营业收入

6,144.32万元，虚增营业成本 2,197.89 万元，导致天海防务 2017

年年报虛增利润总额 3,946.44 万元，占天海防务 2017年年报利

润总额 21,728.41 万元的 18.16%。 

二、责任认定和处分决定 

（一）责任认定 

上市公司定期报告属于上市公司对其在报告期内的生产经

营、财务状况、投资发展、治理内控等情况的总结分析，是投资

者全面获取公司信息的重要来源，也是投资者作出价值判断和投

资决策的重要依据，可能对上市公司股票价格及投资者的交易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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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产生重大影响。天海防务未能遵守法律法规和本所业务规则，

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，未能真实、准确地披露 2017年财务报告，

违反了本所《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（2014 年修订）》第 1.4 条、

第 2.1 条的规定。 

天海防务时任董事长、总经理刘楠，时任副董事长吉春林、

时任财务总监白雪华，未能恪尽职守、履行诚信勤勉义务，未能

保证天海防务真实、准确地披露年度报告，违反了本所《创业板

股票上市规则（2014 年修订）》第 1.4 条、第 3.1.5 条的规定，

对天海防务上述违规行为负有重要责任。 

金海运时任执行董事李露、时任常务副总经理王志宏、时任

财务负责人翟宏玲，违反了本所《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（2014年

修订）》第 1.4条的有关规定，对天海防务上述违规行为负有重要

责任。 

（二）当事人异议理由及申辩情况 

在纪律处分过程中，天海防务、刘楠、吉春林、白雪华、李

露、王志宏、翟宏玲向本所提出听证申请并提交了书面申辩。 

天海防务、刘楠、白雪华的主要申辩理由为：一是违规行为

发生时，天海防务不具有军工保密资质，由于金海运部分高管恶

意隐瞒了金海运 2017年财务数据情况，在委托的中介机构无法核

查出相关不实信息的情况下，其无法发现军工企业金海运的财务

信息不实，不存在披露不实财务信息的主观过错。二是天海防务

及相关当事人自收购金海运以来一直勤勉尽责、积极履职，发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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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海运原股东存在挪用侵占问题后，通过接管、自查、刑事举报

等方式保护公司及中小股民的合法权益，积极挽回损失，申请减

轻或者免除纪律处分。 

吉春林的主要申辩理由为：本次纪律处分主要依据是中国证

监会上海监管局作出的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当事人已就该行政处

罚提起行政诉讼，不能依据该行政处罚决定认定的事实对其进行

纪律处分。 

李露、王志宏、翟宏玲的主要申辩理由为：一是当事人已就

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提起行政诉讼，交易所不应依据该行政处罚

决定认定的事实对其进行纪律处分。二是当事人未在上市公司担

任相关职务，且不属于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，不应作为纪律处分

对象。 

（三）纪律处分决定 

根据违规事实和情节，结合当事人的申辩情况，本所认为： 

第一、对关于无法发现金海运财务信息不实的申辩理由不予

采纳。真实、准确、完整地披露定期报告财务数据是上市公司的

法定义务，金海运已被纳入上市公司的合并财务报表范围，因金

海运为保密单位、金海运刻意隐瞒、中介机构未核查出不实信息

从而未能掌握子公司真实财务状况等申辩理由并不免除公司的法

定信息披露义务，不影响违规行为的成立，故对该申辩不予采纳。 

第二、对关于收购后积极履职，采取措施挽回损失的申辩理

由予以部分采纳。考虑到刘楠、白雪华已采取部分措施挽回损失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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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定程度尽到了勤勉尽责义务，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也显示二人并

非本案财务造假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，对刘楠、白雪华申辩予以

部分采纳。 

第三、对关于当事人已对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提起诉讼，不

能据此进行纪律处分的申辩理由不予采纳。《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

三条第一款规定，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，申请行政复议或

提起诉讼的，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。《行政

处罚决定书》也明确，复议和诉讼期间，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。

行政诉讼事项并不影响已生效行政处罚决定的效力及相关事实认

定。根据本所《自律监管措施和纪律处分实施办法》第七条第一

款，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对相关事实情况作出认定的，本所可以据

此认定当事人的违规事实，并实施相应的自律监管措施或者纪律

处分。因此，本所依据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查明的事实采取纪律

处分于规有据，对该申辩理由不予采纳。 

第四、对李露、王志宏、翟宏玲关于未在上市公司担任相关

职务的申辩不予采纳。李露、王志宏、翟宏玲作为上市公司子公

司的高级管理人员，应当遵守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

性文件和本所发布的业务规则和相关规定。前述《行政处罚决定

书》已认定，李露作为金海运时任执行董事，实际负责金海运的

经营管理，并提供资金用于游乐设施贸易业务，为直接负责的主

管人员；王志宏作为金海运时任常务副总经理，负责相关印章保

管，涉案相关销售合同由其同意加盖印章，且其提供个人银行账



 — 6 — 

户为游乐设施贸易业务所用资金走账，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；翟

宏玲作为金海运时任财务负责人，在涉案交易中指示向供应商付

款及开具销售发票，且其提供个人银行账户为游乐设施贸易业务

所用资金走账，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。因此，上述三人对天海防

务上述违规行为负有重要责任，属于本所《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

（2014 年修订）》第 1.4条规定的“上市公司相关人员”，本所对

其予以纪律处分并无不当，故对该申辩理由不予采纳。 

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及情节，依据本所《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

（2014 年修订）》第 16.2 条、第 16.3 条和《上市公司自律监管

指引第 12号——纪律处分实施标准》第十五条的规定，经本所纪

律处分委员会审议通过，本所作出如下处分决定： 

一、对天海融合防务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给予公开谴责的

处分； 

二、对天海融合防务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时任副董事长吉

春林给予公开谴责的处分； 

三、对天海融合防务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泰州

市金海运船用设备有限责任公司时任执行董事李露、时任常务副

总经理王志宏、时任财务负责人翟宏玲给予公开谴责的处分； 

四、对天海融合防务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董事长、总

经理刘楠，时任财务总监白雪华给予通报批评的处分。 

天海防务、吉春林、李露、王志宏、翟宏玲如对本所作出的

纪律处分决定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纪律处分决定书之日起的十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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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交易日内向本所申请复核。复核申请应当统一由公司通过本所

上市公司业务专区提交，或者通过邮寄或者现场递交方式提交给

本所指定联系人（刘女士，电话：0755-88668240）。 

对天海防务及相关当事人上述违规行为及本所给予的处分，

本所将记入上市公司诚信档案。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2024 年 1 月 12 日 

 

 


